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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湖南农业大学
本科生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湖南农业大学本科生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已经学校审定，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湖南农业大学

2024 年 12 月 26 日

湘农大发〔2024〕1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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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本科生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适

应学生多样化发展需要，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行为，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湖南省普通高校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行学分制教学与管理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是指学校以专业和学分为依据，

以取得额定最低学分作为学生毕业主要标准的教学管理制度。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收费，是指将按学年制计收学费

改按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分计收学费的教育收费管理制度。

学生按学分制正常完成学业所缴纳的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之和不

得高于规定的学年制学费总额。学分制学费总额计算公式：学分

制学费总额=每学分学费标准×应修最低总学分数+专业学费标准

×标准学制。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学分制收费仅指学费。住宿费及代收

费依据相关规定及标准按学年收取。

第二章 专业学费

第五条 专业学费是指以不同专业的生均培养成本为计算基

础，在学年制学费额度内扣除学分学费后，对不同专业每年收取

的学费。

第六条 在校期间转专业的学生，转入专业的专业学费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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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如不一致，学年中第一学期转入的，按转入专业的专业学费

标准收取；第二学期转入的，第一学期按转出专业的专业学费标

准收取，第二学期按转入专业的专业学费标准收取。转入专业的

专业学费低于原专业的，差额部分结转为下学年专业学费；转入

专业的专业学费高于原专业的，按差额补交专业学费。

第七条 学生提前修满学分毕业的，按实际提前的月份数和

每学年在校 10 个月的时间计算向学生退还专业学费，不足一个月

的按一个月计算收取专业学费。学生延期毕业的，有学籍在校的，

延期 10 个学分以下的，免收专业学费；延期 10 个学分以上（含）

20个学分以内的，按半年计收专业学费；延期 20个学分以上的，

按一年计收专业学费。

第三章 学分学费

第八条 学分学费是指以各专业应修最低总学分为计算基

础，在学年制学费总额度内，由学校按规定确定的每学分应收取

的学费。同一学科（专业）门类不同专业学生学习同一门课程的

学分收费标准相同。每学分原则上不少于 16 学时，实践课每学分

原则上不少于一周，毕业总学分每学年原则上平均不少于 30

个学分。

第九条 学分学费按学分计收，学分收费标准不分专业，全

校每学分的学分学费为 70 元。

第十条 学生在规定的额定最低毕业学分外要求加修、辅修

专业的，按所修课程的规定学分收取学分学费，在基本学制内免

12
15
02
1

12
15
02
1

12
15
02
1

12
15
02
1

12
15
02
1

12
15
02
1

12
15
02
1

12
15
02
1

12
15
02
1



-４-

收专业学费。

第十一条 学生考试不及格的可免费补考一次，免费补考后

仍未获得学分的课程，必须进行重修，并按实际重修学分及本办

法规定的学分收费标准缴纳学分学费，在基本学制内免收专业学费。

第四章 学费结算

第十二条 学生缴纳学费原则上采取线上直缴方式，通过“湖

南农业大学计财处”微信公众号将学费直接缴至湖南省财政厅国

库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根据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助学贷款原

则上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办理了助学贷款的学生，需在开学

时缴纳除学费和住宿费之外的其他费用。学校将于助学贷款到账

后统一办理抵缴学费及住宿费，实行多退少补。

第十三条 学生申请退学、转学的，按月计退专业学费，学

分学费按实际选修学分结算。对报到前预缴专业学费且在开学前

提出退学的，退还全部预缴专业学费。

第十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因故死亡的，全额退还当学年的专

业学费和学分学费。

第十五条 按照国家规定和学校学籍管理规定休学和因病保

留学籍的学生暂不退费，复学后按所修专业的专业学费多退少补，

无法复学的按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新生因体检复查发现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就读的，

退还已交专业学费、学分学费，其他费用按实结算。

第十七条 对弄虚作假经学校复查不符合国家招生规定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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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及违反学校有关管理规定被学校退学、开除学籍的，不退

还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

第十八条 学分学费退费以教务处出具的实际已修学分为

依据进行结算。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的，不予注册。家庭经济

困难的学生，须向所在学院申请，报学校学生工作部、计划财务

处批准，办理学费缓缴手续后注册。

第二十条 依据我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改革需求，新设

立的创新型班级，毕业前每学年按学生录取通知书的专业预收学

分学费和专业学费，毕业时按照毕业证书的专业结算学分学费和

专业学费，多退少补。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湖南农业大学

本科生学分制学费收费管理办法》（湘农大〔2013〕54 号）同时

废止。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湖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年 12月 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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